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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毒条例 

 

(2011 年 6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7 号公布　

根据 2018 年 9 月 18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

修订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了规范戒毒工作，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除毒瘾，

维护社会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统一领导，禁毒委

员会组织、协调、指导，有关部门各负其责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

的戒毒工作体制。 

戒毒工作坚持以人为本、科学戒毒、综合矫治、关怀救助的

原则，采取自愿戒毒、社区戒毒、强制隔离戒毒、社区康复等多

种措施，建立戒毒治疗、康复指导、救助服务兼备的工作体系。 

第三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戒毒

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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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禁毒委员会可以组

织公安机关、卫生行政和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开展吸毒监测、

调查，并向社会公开监测、调查结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对涉嫌吸毒人员进行

检测，对吸毒人员进行登记并依法实行动态管控，依法责令社区

戒毒、决定强制隔离戒毒、责令社区康复，管理公安机关的强制

隔离戒毒场所、戒毒康复场所，对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工作提供

指导和支持。 

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司法

行政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、戒毒康复场所，对社区戒毒、社

区康复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持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戒毒医疗机构的

监督管理，会同公安机关、司法行政等部门制定戒毒医疗机构设

置规划，对戒毒医疗服务提供指导和支持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教育等部

门依据各自的职责，对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工作提供康复和职业

技能培训等指导和支持。 

第五条　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社区戒毒、

社区康复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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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　县级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需要设置强制隔离戒毒

场所、戒毒康复场所的，应当合理布局，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人民政府批准，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 

强制隔离戒毒场所、戒毒康复场所的建设标准，由国务院建

设部门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制定。 

第七条　戒毒人员在入学、就业、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

歧视。 

对戒毒人员戒毒的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以保密。对戒断 3 年

未复吸的人员，不再实行动态管控。 

第八条　国家鼓励、扶持社会组织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个人

参与戒毒科研、戒毒社会服务和戒毒社会公益事业。 

对在戒毒工作中有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给予表彰、奖励。 

第二章　自愿戒毒 

第九条　国家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戒除毒瘾。吸毒人员可

以自行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。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

毒人员，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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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　戒毒医疗机构应当与自愿戒毒人员或者其监护人

签订自愿戒毒协议，就戒毒方法、戒毒期限、戒毒的个人信息保

密、戒毒人员应当遵守的规章制度、终止戒毒治疗的情形等作出

约定，并应当载明戒毒疗效、戒毒治疗风险。 

第十一条　戒毒医疗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 

(一)对自愿戒毒人员开展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预防、咨询教育； 

(二)对自愿戒毒人员采取脱毒治疗、心理康复、行为矫治等

多种治疗措施，并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戒毒治疗

规范； 

(三)采用科学、规范的诊疗技术和方法，使用的药物、医院

制剂、医疗器械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 

(四)依法加强药品管理，防止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流失滥用。 

第十二条　符合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条件的戒毒人员，由

本人申请，并经登记，可以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。登记参加戒

毒药物维持治疗的戒毒人员的信息应当及时报公安机关备案。 

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管理办法，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

国务院公安部门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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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　社区戒毒 

第十三条　对吸毒成瘾人员，县级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

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，并出具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，

送达本人及其家属，通知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(镇)人

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。 

第十四条　社区戒毒人员应当自收到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

之日起 15 日内到社区戒毒执行地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

事处报到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，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。 

社区戒毒的期限为 3 年，自报到之日起计算。 

第十五条　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工作

需要成立社区戒毒工作领导小组，配备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，

制定社区戒毒工作计划，落实社区戒毒措施。 

第十六条　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，应当在社区

戒毒人员报到后及时与其签订社区戒毒协议，明确社区戒毒的具

体措施、社区戒毒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社区戒毒协议应

承担的责任。 

第十七条　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、社区民警、社区医务人

员、社区戒毒人员的家庭成员以及禁毒志愿者共同组成社区戒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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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小组具体实施社区戒毒。 

第十八条　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戒毒工

作小组应当采取下列措施管理、帮助社区戒毒人员： 

(一)戒毒知识辅导； 

(二)教育、劝诫； 

(三)职业技能培训，职业指导，就学、就业、就医援助； 

(四)帮助戒毒人员戒除毒瘾的其他措施。 

第十九条　社区戒毒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(一)履行社区戒毒协议； 

(二)根据公安机关的要求，定期接受检测； 

(三)离开社区戒毒执行地所在县(市、区)3 日以上的，须书面

报告。 

第二十条　社区戒毒人员在社区戒毒期间，逃避或者拒绝接

受检测 3 次以上，擅自离开社区戒毒执行地所在县(市、区)3 次

以上或者累计超过 30 日的，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规

定的“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”。 

第二十一条　社区戒毒人员拒绝接受社区戒毒，在社区戒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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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又吸食、注射毒品，以及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，社区戒

毒专职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。 

第二十二条　社区戒毒人员的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发

生变化，需要变更社区戒毒执行地的，社区戒毒执行地乡(镇)人

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将有关材料转送至变更后的乡(镇)

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。 

社区戒毒人员应当自社区戒毒执行地变更之日起 15 日内前

往变更后的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，社区戒毒时

间自报到之日起连续计算。 

变更后的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，应当按照本条

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与社区戒毒人员签订新的社区戒毒协议，继

续执行社区戒毒。 

第二十三条　社区戒毒自期满之日起解除。社区戒毒执行地

公安机关应当出具解除社区戒毒通知书送达社区戒毒人员本人

及其家属，并在 7 日内通知社区戒毒执行地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

市街道办事处。 

第二十四条　社区戒毒人员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、采取强制

性教育措施的，社区戒毒终止。 

社区戒毒人员被依法拘留、逮捕的，社区戒毒中止，由羁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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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给予必要的戒毒治疗，释放后继续接受社区戒毒。 

第四章　强制隔离戒毒 

第二十五条　吸毒成瘾人员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第

三十八条第一款所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

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。 

对于吸毒成瘾严重，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，县

级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

决定。 

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，经强制隔离戒毒场

所所在地县级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同意，可以进入强

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。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与其就戒毒治疗期

限、戒毒治疗措施等作出约定。 

第二十六条　对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第三十九条

第一款规定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的吸毒成瘾人员，县级、设区的

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作出社区戒毒的决定，依照本条例第

三章的规定进行社区戒毒。 

第二十七条　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 2 年，自作出强制隔离

戒毒决定之日起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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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

行强制隔离戒毒 3 个月至 6 个月后，转至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隔

离戒毒场所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。 

执行前款规定不具备条件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由公安机

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提出意见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决定具体执行方案，但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强制

隔离戒毒的时间不得超过 12 个月。 

第二十八条　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身

体和携带物品进行检查时发现的毒品等违禁品，应当依法处理；

对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物品，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代为保管。 

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身体检查，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

行。 

第二十九条　强制隔离戒毒场所设立戒毒医疗机构应当经

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。强制隔

离戒毒场所应当配备设施设备及必要的管理人员，依法为强制隔

离戒毒人员提供科学规范的戒毒治疗、心理治疗、身体康复训练

和卫生、道德、法制教育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。 

第三十条　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根据强制隔离戒毒人员

的性别、年龄、患病等情况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实行分别管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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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吸食不同种类毒品的，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；

根据戒毒治疗的不同阶段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表现，实行逐步

适应社会的分级管理。 

第三十一条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患严重疾病，不出所治疗可

能危及生命的，经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主管机关批准，并报强制隔

离戒毒决定机关备案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允许其所外就医。

所外就医的费用由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本人承担。 

所外就医期间，强制隔离戒毒期限连续计算。对于健康状况

不再适宜回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向强

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提出变更为社区戒毒的建议，强制隔离戒毒

决定机关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 7 日内，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

经批准变更为社区戒毒的，已执行的强制隔离戒毒期限折抵社区

戒毒期限。 

第三十二条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脱逃的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

应当立即通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，并配合公安机关追

回脱逃人员。被追回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应当继续执行强制隔离

戒毒，脱逃期间不计入强制隔离戒毒期限。被追回的强制隔离戒

毒人员不得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。 

第三十三条　对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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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法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、第三款规定提出的提前解除强制隔离

戒毒、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，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应当自收到

意见之日起 7 日内，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。对提前解除强制隔离

戒毒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，批准机关应当出具提前解除

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决定书，送达被

决定人，并在送达后 24 小时以内通知被决定人的家属、所在单

位以及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。 

第三十四条　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

在解除强制隔离戒毒 3 日前通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，出具解

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送达戒毒人员本人，并通知其家属、所在

单位、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将其领回。 

第三十五条　强制隔离戒毒诊断评估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

门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。 

第三十六条　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、采取

强制性教育措施或者被依法拘留、逮捕的，由监管场所、羁押场

所给予必要的戒毒治疗，强制隔离戒毒的时间连续计算；刑罚执

行完毕时、解除强制性教育措施时或者释放时强制隔离戒毒尚未

期满的，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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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　社区康复 

第三十七条　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，强制隔离戒毒的

决定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 3 年的社区康复。 

社区康复在当事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(镇)人民政

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执行，经当事人同意，也可以在戒毒康复场

所中执行。 

第三十八条　被责令接受社区康复的人员，应当自收到责令

社区康复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

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报到，签订社区康复协议。 

被责令接受社区康复的人员拒绝接受社区康复或者严重违

反社区康复协议，并再次吸食、注射毒品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，

强制隔离戒毒不得提前解除。 

第三十九条　负责社区康复工作的人员应当为社区康复人

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疗和辅导、职业技能培训、职业指导以及就

学、就业、就医援助。 

第四十条　社区康复自期满之日起解除。社区康复执行地公

安机关出具解除社区康复通知书送达社区康复人员本人及其家

属，并在 7 日内通知社区康复执行地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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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处。 

第四十一条　自愿戒毒人员、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的人员可

以自愿与戒毒康复场所签订协议，到戒毒康复场所戒毒康复、生

活和劳动。 

戒毒康复场所应当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，为戒毒

人员提供戒毒康复、职业技能培训和生产劳动条件。 

第四十二条　戒毒康复场所应当加强管理，严禁毒品流入，

并建立戒毒康复人员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的机制。 

戒毒康复场所组织戒毒人员参加生产劳动，应当参照国家劳

动用工制度的规定支付劳动报酬。 

第六章　法律责任 

第四十三条　公安、司法行政、卫生行政等有关部门工作人

员泄露戒毒人员个人信息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四十四条　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社区戒

毒、社区康复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： 

(一)未与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人员签订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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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，不落实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措施的； 

(二)不履行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报告义务的； 

(三)其他不履行社区戒毒、社区康复监督职责的行为。 

第四十五条　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(一)侮辱、虐待、体罚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； 

(二)收受、索要财物的； 

(三)擅自使用、损毁、处理没收或者代为保管的财物的； 

(四)为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提供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或者违反

规定传递其他物品的； 

(五)在强制隔离戒毒诊断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的； 

(六)私放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； 

(七)其他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。 

第七章　附则 

第四十六条　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1995 年 1 月 12 日

国务院发布的《强制戒毒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